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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5011        证券简称：优云科技           主办券商：中信证券 

 

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26,437,3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37%，涉及自愿

限售股东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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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实

际控

制人

的亲

属，如

是，说

明亲

属关

系* 

是否为公

开发行前

直接持有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 

是否

为公

开发

行前

未直

接持

有但

可实

际支

配 10%

以上

股份

表决

权的

相关

主体*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

员任职

情况 

截止 2026

年 4 月 13

日持股数

量 

本次自愿限

售前已处于

限售登记状

态的股票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

限售

股数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自愿限售期间 

本次限

售后该

股东所

持的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1 王剑平 是 否 是 否 董 事 长

兼 总 经

理 

34,207,152 25,655,364 8,551,788 9.50%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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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或公开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日。 

2 杭州优之

恒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14,411,568 9,607,712 4,803,856 5.34%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或公开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日。 

0 

3 杭州优之

锐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10,808,676 7,205,784 3,602,892 4.00%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或公开发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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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日。 

4 庞茂科 否 否 否 否 不适用 8,468,965 0 8,468,965 9.41%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或

公开发行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0 

5 何柳迅 否 否 否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2,284,184 1,621,302 662,882 0.74%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或公开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0 



公告编号：2026-102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日。 

6 程行峰 否 否 否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224,490 0 224,490 0.25%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或公开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日。 

0 

7 尹俊柳 否 否 否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董 事 会

秘书 

122,449 0 122,449 0.14% 自 股 权 登 记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或公开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终止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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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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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一）自愿限售的依据 

1、《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2.4.2 条规定：

“2.4.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以及上市前直接持有 10%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配 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持有或控制的本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前的股份，自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前款所称亲属，是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上市规则》第 2.4.3 条规定：“2.4.3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按照《公司法》规定，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申报与审核》第十三条规定：“本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在

册股东属于《上市规则》2.4.2 和 2.4.3 规定的限售主体的，应当按照挂牌公司股票限

售及解除限售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发行人披

露自愿限售公告，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股

票，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终

止的，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售。” 

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号——筹备发行上市》

第二十二条规定：“挂牌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亲属，上市前直接持有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配 10%

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自愿限售主体，应当

在审议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次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挂牌公

司披露自愿限售公告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办理股份限售。自愿限售应当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办理。前款所称“亲

属”是指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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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规定，王剑平、杭州优之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优之锐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柳迅、程行峰、尹俊柳 6名股东自愿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进行限售。 

经公司与股东庞茂科协商一致，庞茂科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限售。 

（二）自愿限售的解除条件 

王剑平、杭州优之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优之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何柳迅、程行峰、尹俊柳自愿限售时间为：股权登记日（2026 年 4 月

13 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之日。如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

终止的，上述股东可以申请解除自愿限售；如完成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则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公司股票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进行法定限售，该部分股份不再作为自愿限售执行。 

庞茂科自愿限售时间为：股权登记日（2026 年 4 月 13 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公开

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或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事项终止之日。如完成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已满 12 个月，或本

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的，该股东可以申请解除自愿限售。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9,472,516 21.64%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36,838,275 40.93% 

2、个人或基金 8,468,965 9.41% 

3、其他法人 25,220,244 28.02% 

4、其他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0,527,484 78.36% 

总股本 90,000,000 100.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登

记。 

 

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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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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